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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 

1、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雅达”、“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杭州信雅达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泰”或“泛泰科技”）原部分股东拟转让泛

泰科技合计 8.9375%股权给杭州盈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牛投资”）及

杭州利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牛资管”），其中盈牛投资受让 2.6136%股权，利

牛资管受让 6.3239%股权。 

2、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拟分别出资 877.2846万元、2122.7154万元认购泛泰科技有限公司

3.3745%、8.1651%股权； 

3、本公司放弃上述股权转让、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并拟签订相关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仍为泛泰科技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雅达”、“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及增资

事项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增强控股子公司泛泰科技实力，加快泛泰科技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泛泰科技原部分股

东拟转让泛泰科技合计 8.9375%股权给盈牛投资及利牛资管，其中盈牛投资受让 2.6136%股

权，利牛资管受让 6.3239%股权；同时，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拟分别出资 877.2846万元、

2122.7154万元增资认购泛泰科技 3.3745%、8.1651%股权。 

经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同意控股子公司泛泰科技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同



意公司放弃上述股权转让、增资事项的优先受让权、优先认购权，并拟签订相关协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杭州盈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700 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 999 号 6 幢 209-1-49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杭州盈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投资领域：投资标的为未上市公司股权；投资行业为金融领域或根据普通合伙人决

定的其他领域内的企业；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投资阶段为天使轮，A 轮，A+轮，B 轮；不

涉及房地产行业。 

2、杭州利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谷商务中心 22 号楼 1201 室 

法定代表人：孙海涛。 

3、杭州恩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1 信用卡）（以下简称“51 信用卡”）是盈牛投资的有限合

伙人，占盈牛投资 35.0467%股权；杭州利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 51 信用卡的全资子公司，

目前在 51 信用卡集团内部主要负责贷后管理、催收。 

4、以上各方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公司与盈牛投资、利牛资管、51 信用卡等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5、本公司认为盈牛投资、利牛资管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1、标的名称：杭州信雅达泛泰科技有限公司 

1.2、标的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3、标的目前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1.4、标的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888 号信雅达科技大厦 5 楼 512 室。 

1.5、标的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



网络技术、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技术、电子产品；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之前，本公司持有泛泰科技 62%的股权，韩剑波、孙捷、钱晖、韦生阳、陈俊、

邵展翔分别持有泛泰 18%，7%，5%，4%，2%，2%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泛泰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240.0000 54.8454 

2 韩剑波 337.5000 14.9277 

3 钱晖 93.7500 4.1466 

4 韦升阳 75.0000 3.3173 

5 陈俊 37.5000 1.6586 

6 邵展翔 37.5000 1.6586 

7 盈牛投资 128.5660 5.6865 

8 利牛资管 311.0840 13.7593 

 合计 2260.9000 100.0000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泛泰仍然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清晰，不存在抵

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财务情况 

泛泰科技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6年 2017年（1-6月） 

营业收入（万元） 147.26 748.18 

净利润（万元） -375.72 -21.32 

净资产（万元） 821.16 799.84 

总资产（万元） 977.27 1033.71 

总负债（万元） 156.11 233.87 

备注：2016年度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17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根据分期出资原则，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泛泰科技

已到位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拟与交易各方签署《杭州信雅达泛泰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及增资协议》，协议经各方签署盖章后之日成立并生效，截至本公告日，交易各方尚未签署

协议。 

2、本次交易前泛泰科技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240.00 62.00 

2 韩剑波 360.00 18.00 

3 孙捷 140.00 7.00 

3 钱晖 100.00 5.00 

4 韦升阳 80.00 4.00 

5 陈俊 40.00 2.00 

6 邵展翔 40.00 2.00 

 合计 2000.00 100.00 

3、本次拟股权转让情况 

3.1、韩剑波，钱晖，韦升阳，陈俊，邵展翔，孙捷拟合计转让其所持有的泛泰科技 2.6136%

股权给盈牛投资，具体如下： 

出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对价（万元） 

韩剑波 盈牛投资 0.3290 65.7963 

钱晖 盈牛投资 0.0914 18.2768 

韦升阳 盈牛投资 0.0731 14.6214 

陈俊 盈牛投资 0.0366 7.3107 

邵展翔 盈牛投资 0.0366 7.3107 

孙捷 盈牛投资 2.0470 409.3995 

合计  2.6136 522.7154 



3.2、韩剑波，钱晖，韦升阳，陈俊，邵展翔，孙捷拟合计转让其所持有的泛泰科技 6.3239%

股权给利牛资管，具体如下： 

出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对价（万元） 

韩剑波 利牛资管 0.7960 159.2037 

钱晖 利牛资管 0.2211 44.2232 

韦升阳 利牛资管 0.1769 35.3786 

陈俊 利牛资管 0.0884 17.6893 

邵展翔 利牛资管 0.0884 17.6893 

孙捷 利牛资管 4.9530 990.6005 

合计  6.3239 1264.7846 

3.3、本次转让完成后，泛泰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240.0000 62.0000 

2 韩剑波 337.5000 16.8750 

3 钱晖 93.7500 4.6875 

4 韦升阳 75.0000 3.7500 

5 陈俊 37.5000 1.8750 

6 邵展翔 37.5000 1.8750 

7 盈牛投资 52.2715 2.6136 

8 利牛资管 126.4785 6.3239 

 合计 2000.0000 100.0000 

本公司及其他原股东放弃本次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4、本次拟增资情况 

4.1、本次拟增资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如下： 

泛泰科技拟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60.9】万元至人民币【2260.9】万元，由盈牛投资

以人民币【877.2846】万元的价格认缴泛泰科技的前述新增注册资本中的【76.2945】万元，

占本次增资后泛泰科技注册资本的 3.3745%，其中【76.2945】万元进入泛泰科技注册资本，

【800.9901】万元进入泛泰科技资本公积。由利牛资管以人民币【2122.7154】万元的价格

认缴泛泰科技的前述新增注册资本中的【184.6055】万元，占本次增资后泛泰科技注册资本



的 8.1651%，其中【184.6055】万元进入泛泰科技注册资本，【1938.1099】万元进入泛泰科

技资本公积。 

泛泰科技通过本次增资所获得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但不得以该等资金

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之业务，也不会涉及投机性、套利性的业务领域(短期闲置资金购

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除外)。 

4.2、本次增资后泛泰科技各股东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240.0000 54.8454 

2 韩剑波 337.5000 14.9277 

3 钱晖 93.7500 4.1466 

4 韦升阳 75.0000 3.3173 

5 陈俊 37.5000 1.6586 

6 邵展翔 37.5000 1.6586 

7 盈牛投资 128.5660 5.6865 

8 利牛资管 311.0840 13.7593 

 合计 2260.9000 100.0000 

本公司及原股东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5、本次转让、增资后泛泰科技的经营管理 

本次转让和本次增资完成后，泛泰科技的治理机构由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领导下的

经营管理机构、监事组成。 

5.1、股东会 

 泛泰科技股东在股东会会议上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依法行使《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本协议规定的相关职权。对于泛泰科技的下列事项，须获得各方股东代表三分之二

（包含三分之二）及以上表决权方可生效： 

（1）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2）修改公司章程； 

（3）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4）对公司进行重组、合并、分立、歇业、解散、清算、进入破产程序或者公司控制权出

售或把公司的全部或者实质性的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房产、设备、子公司或分公司的权



益）或业务出售、转让、抵押或许可给第三方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置的交易作出决议； 

（5）公司的业务范围、业务性质和/或业务活动拟发生重大改变，进入任何与现有主营业务

范围无直接关系的行业领域、变更公司名称或者终止任何公司核心业务的行为； 

（6）公司对外投资有关的重大事项； 

（7）公司或任何其子公司或联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或提供贷款； 

（8）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9）单独向原股东分红或对利润进行其他方式的转移； 

（10）任何关联交易事项；及 

（11）员工期权池的变更。 

对于泛泰科技其他需要股东会决议的事项，须获得各方股东代表二分之一（包括二分

之一）及以上表决权方可生效。 

5.2、董事会 

本次增资完成后，泛泰科技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五】人组成，其中【三】名董事由

本公司委派的人士出任。【一】名董事由韩剑波、钱晖、韦升阳、陈俊、邵展翔委派一人出

任。【一】名董事由利牛资管委派的人士出任。董事每届任期为三（3）年，经提名方继续提

名和股东会选举可以连任。 

 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并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本协议的规定行使职权。对于泛

泰科技的下列事项，须获得三分之二及以上董事会的董事的同意方可有效： 

（1）公司年度计划外，并购和处置（包括购买及处置）单笔超过 20万元或 12 个月内累计

超过 100万元资产； 

（2）公司年度计划外，单笔金额超过 50万元或 12个月内累计超过 100万元的对外投资； 

（3）公司年度计划外，公司向银行单笔贷款额超过 100万元或 12个月内累计新增 500万元

以上的债务； 

（4）提起或和解金额超过 50万元的任何重大法律诉讼； 

（5）任何关于主要知识产权商标及知识产权的购买、出售、租赁、及其他处置事宜； 

（6）首席执行官、总经理、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技术官、董事会秘书以及其他

副总经理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和薪酬待遇； 

（7）公司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的任何贷款； 

（8）公司在累计 12个月内，给任何 5个报酬最高的员工增加报酬幅度超过 30%； 

（9）公司购买任何其他公司的证券； 



（10）员工期权池内超出 2%的期权发放。（2%以下的期权经董事会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可）； 

本条所列事项根据适用法律和本协议的规定须提交股东会审议的，须股东会在做出相应决议

后方可实施。 

除上述条款或适用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董事会决议应在正式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经出

席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如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应回避对该事项的表决。 

6、盈牛投资及利牛资管作为股东的权利 

盈牛投资及利牛资管作为股东，享有如下权利： 

6.1、优先购买权和随售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本款中以下又称为“转让方”）计划向任何第三方出售其持

有的泛泰科技全部或部分股权，则转让方应通知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本款中以下称为“转

让通知”） 

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有权在收到转让通知后十日内，决定行使或不行使如下权利： 

（1）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按持有泛泰科技股权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即按照转让通知中

记载的股权转让的价格和条件自行或指定第三方购买全部或部分转让方拟转让的股权； 

（2）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按持有泛泰科技股权的比例行使随售权，即按照转让通知中记载

的股权转让的价格和条件，向受让方出售其所持泛泰科技的股权。可以随售的股权为：其他

股东行使完优先购买权后转让方尚可对外转让的股权比例×盈牛投资或利牛资管届时持有

的股权/(转让方持有的股权+盈牛投资+利牛资管届时持有的股权)。 

在收到转让通知后十日内，若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未行使上述优先购买权或随售权，转

让方可以在此十日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按照转让通知内说明的转让条件向转让通知中的拟

受让方出售股权，转让方与拟受让方达成相关书面协议后，转让方应将转让协议的复印件提

供给盈牛投资、利牛资管。若转让方无法在此三十日期限内与拟受让方达成任何书面协议，

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有权重新行使其优先购买权和随售权。 

在泛泰科技为了与境内外上市公司进行重组而需要股东转让股权且被重组的标的包含

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所持股权时，盈牛投资、利牛资管不享有本款项下的优先购买权和随售

权。 

6.2、反稀释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泛泰科技进行新的增资时，事先须告知盈牛投资、利牛资管，并需经

过公司股东会同意。 

在完成本次增资后，在公司上市前，除非获得投资方书面同意，公司不得以低于本次增



资的条件发行新的权益类证券，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债券等；即便投资方

同意发行该等新的权益类证券时，在同样的条件下投资方享有优先认购权，以维持其在新一

轮增资或发行之前的股权比例。 

在完成本次增资后，在公司上市前，投资方所持公司的股权比例在公司拆股、股票分红、

并股、或以低于增资价格增发新股，以及其它资产重组的情况下也应按比例获得调整，确保

投资方的股权比例不受损失。 

6.3、知情权 

泛泰科技需向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提供如下信息及材料： 

（1）每季度结束后的 45日内，提供该季度公司合并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财务状况说明及其他附表等财务会计报表； 

（2）每年度结束后 4个月内，提供该年度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每年度开始 10日之前，提供下一年度公司预算及运营计划。 

泛泰科技应使盈牛投资、利牛资管充分知悉有关泛泰科技的财务和业务事项的所有重大

进展，并且，一旦知道对于泛泰科技或泛泰科技的成员公司将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任何重要诉

讼，应立即书面通知盈牛投资、利牛资管。 

经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提前合理时间发出书面通知请求，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

盈牛投资、利牛资管交付其合理要求的财务信息或其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账目以及其

他财务信息。 

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有权合理地要求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

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查阅会计凭证和帐薄等财务资料、

查阅财务系统等），泛泰科技应积极配合。 

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有权对泛泰科技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在必要（指泛泰科技财务或

经营状况有重大异常，由盈牛投资、利牛资管决定）的情况下，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有权聘

用独立的审计机构对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财务审计，该等审计不得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6.4、最优惠条款 

在任何情形下，目标公司给予目标公司团队以外的任何股东或其他人本协议已约定外的

权利、利益、特权或本协议已约定外保护优于投资方在本协议项下所享有的权利、利益、特

权或保护，则投资方有权无需另行支付对价即可自动享有该等更为有利的权利、利益、特权

或保护。 

7、本公司的声明和保证 



7.1、除已向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披露的之外，目前泛泰科技未涉及其他权利主张、索赔、

诉讼、仲裁、司法调查程序或行政调查或处罚。如存在未向盈牛投资、利牛资管披露的其他

权利主张、索赔、诉讼、仲裁、司法调查程序或行政调查或处罚，则相应损失由本公司、韩

剑波、钱晖、韦升阳、陈俊、邵展翔承担。 

7.2、据泛泰科技、本公司和韩剑波、钱晖、韦升阳、陈俊、邵展翔所知及合理预见，目前

泛泰科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涉及任何权利主张、索赔、诉讼、仲裁、司法调查

程序或行政调查或处罚。 

7.3、在任何条件下，本公司不得将所持泛泰科技股权出让给与泛泰科技、利牛资管或其关

联方具有业务竞争关系，或直接，或间接参与或控制与泛泰科技具有业务竞争关系的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受让主体（泛泰科技、利牛资管一致认可的除外）。在出让泛泰科技

股权给非受限范围内或泛泰科技、利牛资管一致认可的第三方时，在受让协议中必须明确受

让方需要继续承接本公司在本协议中约定的相应义务，包含但不限于继续履行禁止出让其所

持泛泰科技股权给与泛泰科技、利牛资管或其关联方具有业务竞争关系，或直接，或间接控

制与泛泰科技、利牛资管或其关联方具有业务竞争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受

让主体。 

8、盈牛投资、利牛资管的声明与保证 

8.1、在任何条件下，盈牛投资，利牛资管不得将所持泛泰科技股权出让给与泛泰科技、本

公司或其关联方具有业务竞争关系，或直接，或间接参与或控制与泛泰科技、本公司或其关

联方具有业务竞争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受让主体（泛泰科技、本公司，丙

方一致认可的除外）。在出让泛泰科技股权给非受限范围内或泛泰科技、本公司、丙方一致

认可的第三方时，在受让协议中必须明确受让方需要继续承接盈牛投资、利牛资管在本协议

中约定的相应义务，包含但不限于继续履行禁止出让其所持泛泰科技股权给与泛泰科技、本

公司或其关联方具有业务竞争关系，或直接，或间接控制与泛泰科技、本公司或其关联方具

有业务竞争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受让主体。 

8.2、利牛资管及其控股方杭州恩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承诺将依托杭州恩牛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客户和数据资源，为泛泰科技的创新拓展提供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创新、

获客引流、资产对接等，并在任何情形下给予泛泰科技战略合作伙伴的待遇。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泛泰科技的股权比例由 62%降至 54.8454%，泛泰



科技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2、利牛资管、盈牛投资作为泛泰科技的股东，在业务上将为泛泰科技的存管通、数据通、

资产通等产品带来增量价值，并且有助于泛泰科技对接优质的互联网金融资源，同传统金融

机构开展合作，推动泛泰科技的各项业务发展。 

3、利牛资管、盈牛投资作为泛泰科技的股东，将优化泛泰科技的互联网基因，提升泛泰科

技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品牌。 

特此公告。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月 15日 

 


